
傾聽民意、輕稅惠民
109年六都土地所有權人
稅賦負擔情形分析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會議日期：109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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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重新規定地價調整

方向及成果

前言

簡報大綱
PAGE 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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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規定地價後六都稅負
情形分析

重新規定地價未來精進作為



法令依據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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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地權條例

第14條

規定地價後，每

二年重新規定地

價一次。但必要

時得延長之。

性質

地方稅

持有稅

各地方政府歲入
項目之一

針對持有不動產
之土地所有權人
課徵



公告地價調整原則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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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五大原則核實反映市價變動情形

內政部88年8月24日台內地字第885163號
及95年5月12日台內地字第0950077490號

參酌當年公告土地現值表

前次公告地價

考量地方財政需要

審酌社會經濟狀況

衡量民眾地價稅負擔能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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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臺中市公告地價調整民眾地價稅增加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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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地價調漲
38.25%六都第一



各界陳情不斷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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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屯區公告地價調漲101%
南屯區公告地價調漲87%

001六都地價稅漲 台中屋主16萬爆增到133萬.mp4


105、107年六都公告地價調整情形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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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 臺中市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六都公告地價調整比率(%)

105年調幅 107年調幅

本市105年公告地價平均調漲38.25%，導致民眾地價稅負擔
增加，107年公告地價雖調降6.36%，民眾稅賦負擔仍為沉重。



109年臺中市公告地價調整目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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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整 目 標

參考「當年公告土地現值表」、「前次

公告地價」、「地方財政需要」、「社

會經濟狀況」及「民眾地價稅負擔能

力」等原則。

改善區域間占市價比例不均衡情形

反應市價變動情形

地 價 資 訊

105年

•公告地價漲幅38.25%

•公告地價占市價比14.61%

107年

•公告地價跌幅6.36%

•公告地價占市價比13.58%

108年市價漲幅0.94%

109年市價跌幅0.99%

近2年市價跌幅0.05%(0.94%-0.99%)



積極作為-召開公開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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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重點工作項目

 向市民報告地價作業情形

 彙整各界陳情意見

 作成會議紀錄及研擬處理情形

自108年9月30日起至10月8日止，由本市

各地政事務所分別召開11場公告土地現值暨

重新規定地價作業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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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作為-蒐集各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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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民意代
表親自出席
建議合理調
降公告地價

舉辦公開說明會

各界意見共計41案

 議員及各界人士皆建議考慮民眾稅賦

負擔，調降109年公告地價，共計32

案。

 建議合理調降公告土地現值，共計7案。

 公告地價調降導致租金損失，計1案。

 建議依使用分區不同分別劃設地價區

段，計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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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作為-召開地價協調會確保均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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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毗鄰縣市地價協調會

為避免相鄰縣市間地價不均衡，召開縣市毗鄰地區地價協調會，與毗鄰縣市

政府及其地政事務所地價人員，共同研商毗鄰地區之查推估價格、公告土地

現值及公告地價訂定等相關事宜。

審慎檢討
地價均衡性



積極作為-檢討區段劃設及稅額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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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實價登錄檢討區段劃設

蒐集實價登錄成交資訊，對本市

11,372個地價區段進行檢討，以

108年9月1日為估價基準日，估

計區段地價完竣。

核實檢討地價稅額變動情形

本局與地方稅務局密切連繫，針

對公告地價變動前後地價稅情形

預先試算與分析。



109年公告地價調整不影響市府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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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6 31.86
54.46

106年 107年 108年

臺中市歷年土地增值稅實徵淨額較105年增加數(億元)

• 本市106年、107年、108年土地增值稅分別較105年增加23.96億、

31.86億、54.46億(預估)，109年地價稅雖調降，惟減少數額應可由土

地增值稅挹注。

• 隨著台中市市政建設發展，開發完成後土地增值稅及地價稅增加，是以

地價稅稅收減少差額，應可由土地增值稅挹注，此外新興開發區地價稅

開始課徵，亦可適度補足財務損失，對於市府建設應無影響。



109年公告地價調整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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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臺中市民稅賦
負擔，讓105年公
告地價調漲38.25%
部分恢復正常，係
地評會委員充分討
論後之結果。

臺中市地價稅雖
減少，惟因投資
建設挹注，估算
之土地增值稅逐
年增加，可適度
彌補公告地價調
降財務缺口。



109年六都公告地價調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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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地價占市價百分比及調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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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公告地價調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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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公告地價調整成果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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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公告地價調整學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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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平反
堪為表率

被錯殺的地價稅和居住正義
聯合報/2020-01-21

孫振義/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



重新規定地價前臺中市民眾地價稅負擔相對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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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新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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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六
都
稅
負
情
形
分
析

107年六都地價稅統計分析表

縣市
第1級地價稅額

10‰
第2級地價稅額

15‰
第3級地價稅額

25‰
第4級地價稅額

35‰
第5級地價稅額

45‰
第6級地價稅額

55‰

臺中市 20,000 169,455 437,915 785,925 1,273,485 1,875,595 

臺北市 20,000 120,000 230,000 330,000 463,065 628,065 

新北市 20,000 148,275 313,275 463,275 687,575 962,575 

桃園市 20,000 165,010 380,130 630,350 1,015,350 1,470,670 

臺南市 20,000 169,760 446,600 798,920 1,303,840 1,908,840 

高雄市 20,000 161,705 337,165 587,165 899,675 1,284,675 

註：各縣市政府107年地價稅額，係以與臺中市相同地價總額計算

2 2 2 2 2

除了適用最低稅率之地主，六都中相同
課稅地價之地主，臺中市的稅賦負擔皆

為第二高，市民負擔相對較重！



重新規定地價後臺中市民眾地價稅負擔相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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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六都地價稅統計分析表

縣市
第1級地價稅額

10‰
第2級地價稅額

15‰
第3級地價稅額

25‰
第4級地價稅額

35‰
第5級地價稅額

45‰
第6級地價稅額

55‰

臺中市 16,000 135,600 350,800 630,000 1,021,200 1,504,400 
臺北市 20,000 120,000 230,000 330,000 463,065 628,065 
新北市 20,000 148,275 313,275 463,275 687,575 962,575 
桃園市 20,000 165,010 380,130 630,350 1,015,350 1,470,670 
臺南市 20,000 169,760 446,600 798,920 1,303,840 1,908,840 
高雄市 20,000 161,705 337,165 587,165 899,675 1,284,675 
註1：109年臺中市地價稅額係以調降公告地價20%計算
註2：109年五都公告地價均持平調整，故稅額計算與107年相同

3 3 2 26

109年重新規定地價後，地主若未新增取得
土地，公告地價調降20%，臺中市適用最低
稅級之土地所有權人地價稅稅額為六都最
低！
適用其他稅級之土地所有權人地價稅也相對
調降，符合量能課稅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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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規定地價前後臺中市民眾地價稅負擔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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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稅級
107年本市民眾
負擔六都排名

重新規定地價

109年本市民眾
負擔六都排名

10‰ - 6

15‰ 2 5

25‰ 2 3

35‰ 2 3

45‰ 2 2

55‰ 2 2

符合
量能課稅

傾聽民意 圖利財團

讓數字為
我們說話

納稅
前段班

一般地
主成為
納稅
後段班

納稅
前段班



積極辦理
協議價格審議

106年協購比例73.84%、107
年協購比例81.66%、108年
協購比例99.73%

未來精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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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新
規
定
地
價
未
來
精
進
作
為

擴大配置
本市地價基準地

108年新增108點，查估點數300點
新增點及查估點均為全國第一

編製臺中市
房地交易指數

108年全國首創
發布透天厝指數

積極查核
實價登錄資訊

108年實價登錄查核比率9.34%
超過內政部規定8.5%

加強
政策溝通

辦理電腦
大量估價



報告完畢，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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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